
2007年第 35號號外公告 太平紳士條例 (第 510章)

現公布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， G.B.M.業已依據《太平紳士條例》第 3(1)(a)條所賦予的權力，委
任下列人士為太平紳士，由 2007年 7月 1日起生效：

區偉光先生
陳 帆先生
陳妙如女士
陳念德先生
陳德霖先生， S.B.S.
陳英儂博士
鄭蘊玉女士
程卓端醫生
范偉明先生
何宗基先生
韓志強先生
林天星先生
林偉文先生
劉 焱女士
李達志先生
梁焯輝先生
梁志仁先生
梁松泰先生
梁悅賢女士
麥雪梅女士
苗力思先生
潘婷婷女士
蘇家碧女士
譚志源先生
譚禮漢先生
鄧炳光先生
曾昭義醫生
曾德成先生
徐 偉先生
黃智祖先生
黃寶源先生


